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关于举办 2019-2020 年度 

辽宁省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通知 

尊敬的学员： 

欢迎您参加 2019-2020 年度辽宁省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班——智能制造实践，现将培训实施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您按照要求做好培训准备： 

一、培训须知 

（一）培训名称 

2019-2020 年度辽宁省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班——智能制造实践。 

（二）培训对象 

职业院校从事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教学工作 5 年以上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共 100

名。 

（三）培训时间 

2020 年 12 月 22 日-12 月 28 日 

（四）培训形式 

培训采取线下集中面授形式。 

（五）培训地点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二、报到须知 

（一）报到时间： 

2020 年 12 月 22 日 

（二）报到地点： 

培训单位指定酒店，具体位置另行通知。 

（三）报到要求： 

1. 填写《参训人员信息表》（详见附件 1），并于报到当日提交纸质版给班主任。 

2. 报名后，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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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按时报到者，应事先向承训单位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开具书面证明，于报到

当日提交纸质版给班主任。原则上延期报到不得超过 1 天，无故逾期 1 天未报到者，取消培训

资格。 

（2）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参培的教师，经本单位培训管理部门审核并协调更换参培教师后，

报送至省项目办，经同意后，调整参训名单，并及时告知承训单位； 

3.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参培教师须填写《学员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详

见附件 2），并于报到当日提交纸质版给班主任； 

三、课程信息 

备注：个别讲座时间可能有调整，整体日程安排以实际教学安排为准。 

日程 
课程安排 

培训内容 课时 讲师 

12 月 22 日 

周二 

全天 报到 8 全员 

12 月 23 日 

周三 

上午 
开班典礼 

参观校园 
4 全员 

下午 科技前沿的发展动态解读 4 李博阳 

12 月 24 日 

周四 

上午 智能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4 韩嵘 

上午 走近“人工智能” 4 周国顺  

12 月 25 日 

周五 

上午 智能制造与物联网 4 孙鹤 

下午 智能智造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座谈 4 李博阳  

12 月 26 日 

周六 

上午 机器人装配技能培训 4 周海光 

下午 机器人检测技能培训 4 张国清  

12 月 27 日 

周日 

上午 机器人调试技能培训 4 张芮 

下午 技能水平测试 4 全员 

12 月 28 日 

周一 

上午 培训总结、结业交流 4 全员 

下午 返程 4 全员 



 
 
 
 

 

四、联系方式 

如有未尽事宜，烦请随时与我联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曲展 

座机：0411-84835276； 

手机：15840850414（微信同步） 

邮箱：quzhan@neusoft.eud.cn 

QQ :563323628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2020 年 10 月 10 日 

mailto:quzhan@neusoft.e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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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参训人员信息表》 

参训人员信息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1 寸彩色照

片） 

 

出生年月  学历  所学专业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职称  

身份证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住宅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信箱  

个人简历 

 

教育教 

学成果 

（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主要论文和著作、研究课题、代表性教学成果等） 



 
 
 
 

 

培训经历 

（参与各级培训的经历，请注明时间和培训单位） 

所在单 

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请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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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学员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学员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单位名称  姓    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学员承诺： 

1.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被诊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本人及家庭成员过去 14 天没有与来自重点疫区省份、高风险城市人员有密切接触； 

4.本人及家庭成员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重点疫区省份、高风险城市； 

5.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被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以及居家隔离后已解除医学观察经历； 

6.本人及家庭成员过去 14 天没有与国外返连人员有密切接触； 

7.本人及家庭成员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国外； 

8.本人及家庭成员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发疫情传播和扩散，愿

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 

 

                               2020 年    月    日 

说明： 

1.法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如果属于确诊人员、疑似人员、有发热等症状人员、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人员、有

隔离观察经历人员、近 14 日有重点疫区省份或高风险城市接触史旅行史人员、近 14 日有国外接触

史旅行史人员等情况之一，不需要填写此承诺。需要向学校提交居住地街道、社区或医疗机构出具

的《个人健康证明》或解除隔离证明。 


